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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县人民政府

教育督导室文件
贺政教督发〔2021〕10 号

关于开展贺兰县创建自治区校园治理达标
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专项督导检查的

通 报

各中小学、公办幼儿园：

根据工作安排，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组织全体责任督学

近期对全县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公办）校园治理达标校工作推进

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次督导检查由县政府教育督导室安排16名责任督学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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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个片区，于 6 月 25 日至 30 日对全县 32 所中小学和 28 所公

办幼儿园进行了专项督导检查。根据贺党教办〔2021〕1 号文件

精神，督导主要采取查看档案、现场询问的方式进行。通过督

查，各学校（幼儿园）都能根据贺兰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安排部署，重视校园治理达标和示范学校（幼儿园）的创

建工作，积极推动工作进程，坚持自查自纠，不断落实各项工

作要求。学校基本上都能依据校园治理达标和示范中小学（幼

儿园）考核的 7 方面 49 项指标，分工负责，责任到人，做到早

安排、早部署，有条不紊的开展创建工作，建立相关档案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通过督查，各学校（幼儿园）创建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存在

一些问题，督导组逐一进行了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，针对存在

的问题要求学校（幼儿园）立即整改、限时销号。

（一）共性问题

1.校园治理工作机制体制建立还不完善。学校规章制度建

立不全面，工作中还存在不按照文件规定执行的情况，创建工

作没有形成常态化。中小学幼儿园党组织工作机制运行方面有

欠缺，党组织建设方面的资料缺少。幼儿园的基层党组织不健

全。大多数学校未能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，意识形

态工作责任制无内容，未能建立“三化”问题动态筛查机制。

2.完善校园治安防控机制没有完全建立。多数中小学（幼

儿园）的保安年龄超过 50 岁，部分保安存在无证上岗情况。部

分学校监控设备还存在死角。部分学校没有建立心理危机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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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快速反应机制和学校、年级、班级预警防控体系。没有成立

教师、学生申诉委员会。医教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，结对

医疗机构选派卫生健康指导员或副校长的工作滞后。

3.档案不细化，资料不充实。校园治理档案体系建设工作

滞后，部分学校没有按要求及时建档。学校工作人员对创建指

标不熟悉。学校在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方面开展的工作缺少活动

资料。多数学校、幼儿园没有邀请新时代先进人物进校（园）

开展报告宣讲活动资料。

（二）个性问题

1.在健全学校党组织领导体制机制方面。

六小、七小、八小、银光小学、兰光小学、立岗小学、潘

昶小学完善党组织议事决策机制不达标，缺少党建带团建队建

制度。七小、立岗小学双培双带工作机制不完善。

2.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。

一中初中部开展思政课的改革内容材料不足。八小、潘昶

小学校长带头抓思政课、听课、讲课不够。四小、八小在干部

选任、评优选先、职称评聘、绩效考核等方面向思政课教师倾

斜不足。景博中学、五小、德胜实验小学没有建立近视和肥胖

学生跟踪档案。太阳城三幼在完善协调育人机制方面的资料不

足。

3.在加强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方面。

一中初中部缺少意识形态工作考核及领导班子述职考评。

二小、四小、六小未完成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相关内容。贺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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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小在校园网络管理方面无检查记录。太阳城一幼、太阳城二

幼、太阳城三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资料不足。二幼、六

幼、十三幼、十四幼、十五幼未完成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

情况专项报告。

4.在加强校园安全防范方面。

一幼、二幼、十幼、江南幼儿园至今未通过消防验收，消

防设备不能正常使用。一中初中部、三中、新渠小学、太阳城

一幼校园监控达不到全覆盖。德胜二幼没有安装监控设备。江

南幼儿园视频没有联网接入公安系统。新渠小学校园疏散演练

活动开展不及时。金贵幼儿园防护栏高度不达标，存在安全隐

患。保安对外来人员登记不规范。部分安全标识陈旧，没有及

时更换。兰光幼儿园园内职工安全意识不强，保安服穿戴不够

规范。四中、奥莱小学警校联动工作档案不全。太阳城二幼未

建立校舍安全年检制度，无校舍安全隐患排查记录。十二幼消

防巡查工作流于形式，消防栓没有试压试水；疏散通道和主要

疏散路线的墙面、地面标志不够清晰。

5.在提升师生服务管理水平方面。

三小未建立复学学生分类施教制度和“三包三保”控辍保

学制度。六幼、十三幼、十四幼、十五幼未健全心理疏导机制。

6.在完善保障体系方面。

二幼、六幼、十幼、十三幼、十四幼、十五幼在健全责任

落实机制方面不达标，没有健全安全工作清单和台账。四中、

四小、奥莱小学未建立教代会制度，没有召开过教代会。二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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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小、德胜实验小学思政课教师、心理健康教师和校医队伍没

有达到保障标准。

三、督导建议

1.加快工作进度。各学校、幼儿园要严格按照贺党教办

〔2021〕1 号文件通知要求，加快校园治理达标校的创建工作进

度，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，查漏补缺，限时销号，补齐短板，

各项管理机制常态化。

2.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学校、幼儿园要在广大教职工、党员

教师中开展广泛宣传，让所有师生都参与到校园治理达标校的

创建工作中，形成工作合力，要让创建指标细化、渗透到日常

的教育教学活动中，不能只停留在档案建设上，停留在纸面上。

3.加强检查指导。教育体育局相关负责科室要对学校（幼

儿园）管理人员开展指标的解读、培训，不定期下校检查指导

创建工作，防止各学校在理解上走偏，执行上不实，影响全县

创建工作。

4.加快问题整改。责任督学已将存在的问题现场书面反馈

给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各学校、幼儿园要对照问题立即整改，

完善档案资料。整改情况请于 7 月 11 日前书面上报到政府教育

督导室。

贺兰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
2021 年 7 月 8 日


